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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自求平衡测算。

8、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项目本息覆盖倍数测算口径均为融资项目在

其测算期内所产生的资金净流入累计口径。

五、项目审核评估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益成本

项目现金流入通过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实现，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扣减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资金及相应的土地出让成本后，全额用来偿还债券本金利息，剩余部分再按

规定处理，因此项目按照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进行测算。按照专项债券偿还要求，

项目土地出让收入与项目单位的经费账户实行分账管理、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政府性基金

收入以非税上缴国库、由税收部门代征，并用于本项目专项债券本息的偿付。

1、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本项目收入为土地收储重新供应后的土地出让收入。根据国土空间规划及单元详

规，本项目用地规划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科研用地、住宅用地，面积合计 515.6643

亩。经测算，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收入合计 239,117.45 万元，其中土地出让收入为

163,533.45 万元，地面建筑物价值 75,584.00 万元。

出让价格：参考近三年来的招拍挂土地出让情况，高铁新城区域住宅用地出让单价

1,000.00 万元/亩预测；商业用地出让单价按 600.00 万元/亩预测；科研用地出让单价

200.00 万元/亩预测，工业用地按照 55.00 万元/亩预测，基于审慎原则，债券存续期

内出让单价保持不变。

可出让面积：本项目土地收储重新供应后，可提供工业用地 327.2479 亩，商业用

地 43.2654 亩，科研用地 31.9694 亩，住宅用地 113.1816 亩。

表 5-1 收储土地规划用途表

序号 规划用途 规划面积(公顷) 容积率

1 工业用地 21.816524 公顷（327.2479 亩） /

2 商业用地 2.884357 公顷（43.2654 亩） 4.0

3 科研用地 2.131291 公顷（31.9694 亩） /

4 住宅用地 7.545440 公顷（113.1816 亩） 2.0

5 道路用地 4.599792 公顷（68.9969 亩） /

6 供电用地 0.450027 公顷（6.7504 亩） 0.53

合计 39.427431 公顷（591.4115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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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按各市、县不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确

定。西安市按照全市土地平均收益五等平均纯收益 75 元/平方米的 15%核算。

b.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

综〔2011〕62 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

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

c.根据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

度的通知》（财综〔2011〕42 号），结合西安市实际，住房保障基金以土地出让收入

的 3%计提。

d.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

知》（财综〔2011〕48 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e.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土资

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2016〕114 号），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

根据以上计提政策，计提政策性专项基金政策性专项基金 41,871.11 万元，其中农

业开发资金 386.75 万元、教育资金 12,373.07 万元、住房保障基金 7,173.52 万元、农

田水利建设资金 12,373.07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9,564.70 万元。具体计算表如下

所示：

表 5-4 政策性专项基金计算表

序号 政策性计提项目 计提金额（万元） 计算过程

1 农业开发资金 386.75 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

2 教育资金 12,373.07 土地出让收益的10%

3 住房保障基金 7,173.52 土地出让收入*3%

4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12,373.07 土地出让收益的10%

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9,564.70 土地出让收入*4%

合计 41,871.11

（二）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估分析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100,0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发行 100,000.00 万元。

债券期限 5年期债券，票面年利率按照 3.00%计算，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第 5

年末发行人支付全部本金，本息合计 115,000.00 万元，其中本金 100,000.00 万元，利

息 15,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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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2026—2030 年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债券利息支出（万元）

2026 年 3,000.00

2025 年 3,000.00

2028 年 3,000.00

2029 年 3,000.00

2030 年 3,000.00

合计 15,000.00

（三）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按照上述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测算得出的融资项目预期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

覆盖倍数 1.72，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5-6 2025—2030 年资金流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因素 金额（万元）

1 土地出让收入 239,117.45

2 土地收储成本 100,000.00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15,000.0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1-2-3 124,117.45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 41,871.11

5.1 农业开发资金 386.75

5.2 教育资金＝（1-2-3-5.1)*10% 12,373.07

5.3 住房保障基金=1*3% 7,173.52

5.4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2-3-5.1)*10% 12,373.07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 9,564.70

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 ＝ 1-5 197,246.34

7 专项债券本息和=2+3 115,000.00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6/7 1.72

六、融资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通过我们对委托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提出融资项目审核评估结论如下：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
















